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4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090019870號
訴願人：錢炳村   住址：新竹市東區南大路748巷5弄26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繼承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11月21日南駁字第

61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被繼承人錢金鐘即訴願人之父於民國95年11月3日歿，其配偶錢鄒品即訴願人之母嗣於108年4月21日死亡；訴願人於108年10月28日代其他繼承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收件號南普資字第085840號)，原處分機關於108年10月30日以南補字第267號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通知補正申請書相關欄位、土地登記清冊、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土地權利書狀、再轉繼承人錢鄒品之遺產稅繳納證明書、登記費791元、書狀費720元、登記罰鍰15820元、福溪段登記名義人住所等事項；訴願人於108年11月18日以陳報書補正相關資料，原處分機關審認未完全補正事項為：申請書第(10)欄補填被繼承人姓名及死亡日期、再轉繼承人錢鄒品之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登記費新台幣791元、書狀費720元，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108年11月21日以南駁字第61號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駁回，並以108年11月21日投地一字第1080007256號函告知依相關規定辦理，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者。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者。」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第119條第1項規定：「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34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文件外，並應提出下列文件：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三、繼承系統表。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五、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六、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第50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之規定計收。土地權利變更登記逾期申請，於計算登記費罰鍰時，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予扣除。」同規則第53條規定：「辦理土地登記程序如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查。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八、歸檔。…」
2、 本件訴願意旨：原處分顯有違法且損害訴願人之權利，是否繳納規費亦涉訴願人之財產權，被繼承人錢金鐘之死亡日期為95年11月3日已在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上登載亦有除戶謄本可知，繼承系統於申報遺產稅已附無必要重複。再轉繼承部分應依內政部88年12月2日台內地字第8814343號函，將該再轉繼承人所繼承之不動產資料移送國稅局依法核定並追繳其遺產稅。登記罰鍰依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裁處權已經消滅，若仍徵收之，應係犯刑法第129條第1項之罪，且相關人員可能係共犯云云。
3、 查本案被繼承人錢金鐘即訴願人之父於民國95年11月3日歿，其配偶錢鄒品即訴願人之母嗣於108年4月21日死亡；屬未辦竣繼承登記前復發生繼承人死亡之再轉繼承案件，因其繼承發生時點不同而可繼承之標的權利範圍及繼承人各有不同，訴願人補正之申請書將2位被繼承人並列為登記義務人於同一案件申請辦理不同地號土地之繼承登記，原處分機關認定應分件辦理洵屬有據。另再轉繼承人錢鄒品之遺產稅繳（免）證明書部分，訴願人主張應依內政部88年12月2日台內地字第8814343號函辦理，惟查該函釋內容略為：「再轉繼承人不願申報或繳納遺產稅者，得准由其他繼承人（申請人）檢附被繼承人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辦理與再轉繼承人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惟登記機關應於未會同申請登記之再轉繼承人之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未繳清遺產稅，不得繕發所有權狀』，並將該再轉繼承人所繼承之不動產資料移送國稅局依法核定並追繳其遺產稅。」乃針對繼承人之一死亡，其再轉繼承人不願申報該繼承人之遺產稅，其他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之釋疑，並非免除辦理繼承登記之繼承人就上一代配偶發生再轉繼承財產遺產稅之申報，此適用疑義經原處分機關108年11月21日以投地一字第1080007329號函詢國稅局南投分局，經該局以108年11月28日中區國稅南投營所字第1081207351號函略以：「說明三：…雖繼承人於貴所辦理繼承登記時，有提供本分局核發之錢金鐘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及配偶錢鄒品免稅證明書，惟針對被繼承人錢君之配偶再轉繼承財產部份並未列報，且已逾申報期限，故繼承人應取得含有再轉繼承財產部份之完稅證明，再向貴所辦理繼承登記。」訴願人所主張適用上開內政部函釋顯有誤解。末查原處分機關於補充答辯書說明，本件駁回理由之未補正事項，並未包含應繳納登記罰鍰，且罰鍰須於登記案件審查無誤後，由承辦人員另開立裁處書，本件尚無罰鍰之行政處分存在，併予敘明。
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佳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吳 燕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09年4月14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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